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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四节 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
	【考点】合伙企业的解散（★★）
	合伙企业的解散，是指各合伙人解除合伙协议，合伙企业终止活动。
	【注意】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解散：
	（1）合伙期限届满，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；
	（2）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；
	（3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；
	（4）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30天；
	（5）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；
	（6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	（7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。
	【例-判断题】合伙期限届满，即使合伙人决定继续经营，合伙企业也应当解散。（  ）
	答案：×
	解析：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解散：
	（1）合伙期限届满，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；
	（2）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；
	（3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；
	（4）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30天；
	（5）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；
	（6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	（7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。
	【例-多选题】甲乙丙三人设立一家普通合伙企业，下列情形中，合伙企业应当解散的有（  ）。
	A.甲乙退出合伙企业，30天没有其他人入伙
	B.甲乙同意解散合伙企业，丙不同意
	C.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被吊销
	D.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
	答案：ACD
	解析：根据《合伙企业法》的规定，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解散: 
	（1）合伙期限届满，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；
	（2）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；
	（3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（选项B错误）；
	（4）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30天（选项A正确）；
	（5）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（选项D正确）或者无法实现；
	（6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（选项C正确）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	（7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。
	【考点】合伙企业的清算（★★）
	合伙企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。《合伙企业法》对合伙企业清算作了以下几方面的规定：
	1.确定清算人
	合伙企业解散，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。
	（1）清算人可以由全体合伙人担任；
	（2）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，也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15日内指定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，或者委托
	【注意】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，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
	2.清算人职责
	清算人在清算期间执行下列事务： 
	（1）清理合伙企业财产，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；
	（2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合伙企业未了结事务；
	（3）清缴所欠税款；
	（4）清理债权、债务；
	（5）处理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；
	（6）代表合伙企业参加诉讼或者仲裁活动。
	3.通知和公告债权人
	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起10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债权人，并于6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
	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，向清算人申报债权。
	4.财产清偿顺序
	（1）支付清算费用；
	【解释】清算费用包括：①管理合伙企业财产的费用，如仓储费、保管费、保险费等；②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费用
	（2）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、法定补偿金；
	（3）缴纳所欠税款；
	（4）清偿债务；
	（5）分配剩余财产（分配规则同“损益分配规则”）。
	5.注销登记
	清算结束，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，经全体合伙人签名、盖章后，在15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，申
	6.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处理
	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，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，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。合伙
	【例-判断题】合伙企业注销后，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（  ）
	答案：√
	解析：合伙企业注销后，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本题表述正确。
	【例-多选题】合伙企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，下列属于清算人的职责的有（  ）。 
	A.通知公告债权人 
	B.清理债权债务 
	C.处理清偿公司财产 
	D.代表公司参与诉讼 
	答案：ABCD 
	解析：清算人在清算期间执行下列事务: 
	（1）清理合伙企业财产，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；
	（2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合伙企业未了结事务；
	（3）清缴所欠税款；
	（4）清理债权、债务，通知和公告债权人（选项AB）；
	（5）处理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（选项C）；
	（6）代表合伙企业参加诉讼或者仲裁活动（选项D）。

